《关于提升全市竞技体育水平的实施意见
》的起草说明

一、背景依据及起草过程
2026年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将在宿州举办，按照惯例，承办城市金牌成绩需达全省第二，但是在2022年省第十五届运动会上我市金牌成绩全省第七，距离全省第二还有较大差距。为推动我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突出竞技体育战略优势，提升全市竞技体育水平，迫切需要政府层面的引导布局和顶层设计，需要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相关政策制度保障。对此，我局根据《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体青字〔2017〕99号）、《中等体育运动学校管理办法》（教育部令第14号）、《少年儿童体育学校管理办法》（教育部令第15号）、《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皖体发〔2021〕19号）、《关于切实做好从我省优秀运动队退役运动员中选拔学校体育教师和体育教练员有关工作的通知》（皖体人〔2022〕9号）相关文件精神，参照学习上海市、徐州市、嘉兴市等地，结合我市实际，市教体局起草了《关于提升全市竞技体育水平的实施意见（送审稿）》（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实施意见》先后于2022年12月1日和12月12日两次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并于2022年12月28日通过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查。
二、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分为5个方面，共计18条，主要包括目标任务、提升竞技体育综合竞争力、转变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建立完善保障机制、扎实做好组织实施等内容，重点内容如下：
（一）目标任务
通过完善多元化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显著提升竞技体育整体水平，巩固本市运动员对奥运会和亚运会的国家贡献率，提升我市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
（二）提升竞技体育综合竞争力
1.构建科学合理的项目布局。全力发展优势项目，扶持发展基础大项，重点突破集体项目，积极拓展市场化程度高的项目。
2.提高运动员选拔培养水平。完善运动员选拔测试标准和程序，建立运动员选拔培养动态基础数据库。
3.提升教练员带队执教能力。成立教练员团队，分批选派优秀教练员到省队及国内高水平训练基地跟训，加强教练员队伍管理，优化教练员评价体系。
4.加强高水平裁判员队伍建设。着重抓好我市重点竞技项目高水平裁判员队伍建设，完善裁判员的考核、选派等制度。
（三）转变竞技体育发展方式
1.实行开放办竞技体育。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完善市队县（区）办、市校联办、市企合办、协会共办等办队模式。
2.深入推进体教融合发展。创新推进“体教融合”办训模式，构建1+X的体育特色学校“一条龙”人才培养体系。
3.打造精品基地工程。巩固我市现有国家级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和国家级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建设，发挥基地引领示范作用。
[bookmark: _GoBack]4.提高科技赋能竞技水平。充分发挥“宿州·中国云都”优势，提高训练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
（四）建立完善保障机制
1.完善经费投入机制。探索建立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支持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经费投入机制，多渠道、多形式调动社会力量投资竞技体育。
2.改善体育场馆设施条件。坚持长远规划和近期目标相结合，加强场地无障碍建设及设施保障。
3.强化人才保障机制。把竞技体育优秀人才培养纳入全市人才发展战略，拓宽教练员职业发展通道。
4.落实安全保险制度。制定安全防范制度，完善保险机制，实现对参与体育训练和竞赛的运动员全覆盖。
（五）扎实做好组织实施
1.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完善部门协作的竞技体育发展工作协调机制。
2.加强督促检查，建立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3.加强考核评价。建立竞技体育综合评估体系。
4.营造发展氛围，大力宣传竞技体育在助力经济社会发展、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三、请示事项
《实施意见》经市政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建议以市政府名义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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